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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5G行動寬頻課程推廣計畫(第 2期)」 

徵件須知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5G行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及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

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 

二、目的： 

為協助大專校院建立行動寬頻相關核心教學能量，補助開授 5G行動寬頻課程，

以發展具有創意及前瞻性之教學資源及教學模式。 

三、補助對象：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 

四、計畫期程：自 111年 2月 1日至 112年 1月 31日。 

五、重點課程模組(內容說明詳附件 1) 

配合行政院推動「臺灣 5G 行動計畫(2019-2022 年)」，本部推動 5G 行動寬

頻人才培育計畫，補助成立 5G無線通訊技術聯盟、5G行動網路協定與核網技術

聯盟、以 5G與 AI為架構之下世代物聯網聯盟、5G天線與射頻技術聯盟，整合跨

校師資發展相關教學課程，建置相關實驗實作環境並提供跨校交流分享應用。為

加速相關大學校院著手發展建立 5G行動寬頻教學資源，爰規劃本課程推廣計畫，

鼓勵相關系所運用聯盟發展下列重點課程模組，深化系所課程規劃，逐步提升系

所行動寬頻相關技術與應用之教學能量。 

模組名稱 發展聯盟 

1 5G NR 實體層技術課程模組 

5G無線通訊技術聯盟中心 2 5G基頻傳收機實作課程模組 

3 5G通訊系統設計課程模組 

4 5G系統層模擬技術課程模組 

5G行動網路協定與核網技術聯盟中心 5 5G垂直應用網路課程模組 

6 行動邊緣計算課程模組 

7 5G核心網路設計與實作課程模組 以 5G與 AI為架構之下世代物聯網聯盟中

心 8 物聯網 AI系統實作課程模組 

9 5G毫米波天線設計課程模組 
5G天線與射頻技術聯盟中心 

10 寬頻收發關鍵技術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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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規劃開授原則及相關配合事項： 

(一) 計畫單位應考量系所本身特色與師資能量及可獲得之內外部資源(如學

校本身或外校應用領域相關系所及產研界資源)，以現有系所相關課程為

基礎，擇定前點重點課程模組 1 至 2 項，規劃融入現有 5G 行動寬頻相

關課程或應用於新開 5G行動寬頻相關課程。 

(二) 本計畫重點課程模組係屬中、高階(大四、研究所)課程內容，不適合融入

基礎專業課程，計畫單位應考量申請補助之課程與單位原有相關課程的

關聯性，規劃融入現有 5G行動寬頻相關課程或應用於新開 5G行動寬頻

相關課程。另所擇定應用之課程模組教學目的並應與申請補助課程之教

學目的相符或具相當關聯。 

(三) 獲得本計畫補助之課程，應於計畫期間內完成開授(至少開課一次)，並使

用聯盟中心提供模組教材達 6成以上，授課教師並應針對學生學習狀況

補充或更新教材。 

(四) 接受補助之計畫，應配合本部 5G 行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以下簡

稱總計畫辦公室)之規劃與協調，配合相關推動，包括： 

1. 參與各類活動，如學期前種子師資培訓營、期末計畫成果交流等活

動。 

2. 配合重點領域開設相關課程模組並引進業界講師參與教學(授課時數至

多不得超過十二節次)，以期讓修課之學生能夠了解與掌握相關課程於

業界之最新進程。若有精進之教材，可回饋聯盟中心進行分享。 

3. 獲補助之單位能夠落實課程網路化，將相關上課教學影片與教材上

網，讓修課學生能夠有足夠的課前與課後的學習資源。 

4. 配合相關考評程序，針對各項課程、活動舉辦與推廣及產學發展情形

等各項推動工作，提出成果效益報告並錄製成果影片。 

5. 其他依整體計畫發展需求或相關審查建議所規劃之推動事項。 

七、計畫申請原則： 

(一) 每校最多申請 2案為原則，以系所或院為單位提出申請，每系所以申請 1

案為限，每案至多申請 2個不同課程模組應用課程。 

(二) 本計畫係由本部部分補助。每一課程本部最高補助額度以新臺幣 45萬元

為原則。(若為 5G基頻傳收機實作課程模組及寬頻收發關鍵技術課程模

組，最高補助額度以新臺幣 55萬為原則。)  

(三) 已獲本部補助之 5G行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聯盟中心團隊教師不得申請本

計畫同一聯盟發展課程之補助。 

(四) 已獲其他機關或單位補助之計畫項目，不得重複申請本部補助；同一計畫

課程內容亦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計畫如經查證重複接受補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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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回該項補助經費。 

八、計畫申請方式： 

(一) 請 於 本 部 公 告 申 請 截 止 日 前 至 本 部 計 畫 申 請 系 統

（https://cfp.moe.gov.tw/Login/MOELogin.aspx）完成線上申請及用印後計畫

書電子檔上傳作業。逾期未完成線上申請及計畫書電子檔上傳者，不予受

理。 

(二) 計畫書應以中文撰寫，凡書表資料未備齊者、申請資格不符者，或一校超過

2案申請者，獲通知後，應於期限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將不予受理。計

畫審核完畢，計畫申請書不予退還。 

九、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 本計畫係部分補助，學校自籌經費比例不得少於計畫總經費 10%。 

(二) 各項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

相關規定編列支用。 

(三)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學校、機關（構）之補助，依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

次最低至最高，本部最高補助比率由百分之九十依序遞減百分之二。 

(四) 本計畫得編列以下經費： 

1. 經常費可編列的項目為： 

(1) 人事費  

⚫ 每案得聘兼任助理，兼任助理月支津貼最高為每人每月 5,000元，

且每門課程以不超過 2人為限，每案以不超過 4人為限。 

⚫ 本計畫不得編列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相關教師之工作津貼。 

(2) 相關推動所需之業務費、雜費，不得編列報名費、註冊費、保險

費、證照考取費等。 

(3) 聯盟建議的實驗材料、軟體租用費。 

2. 為課程開授所需相關設備經費。 

(1) 以採購課程相關教學設備為主，不得使用本部設備補助款採購一般/

事務性/個人教學設備(如投影機、單槍投影機、實驗桌椅...等一般教

學設備)。 

(2) 不得購買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之設備及周邊產品。 

(3) 設備項目應符合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4) 聯盟建議購買之設備。 

(五) 同一課程如由跨校教師共同開授，其經費由申請學校統籌管控與核結。 



 4 

十、審查作業： 

(一) 審查方式：由本部邀集產業界、學界及研究界相關專家學者書面審查，必

要時得請學校簡報。 

(二) 審查重點：  

1. 課程績效指標與成果效益規劃是否明確合宜。 

2. 課程規劃、目標及其課程教學方式，是否切合本計畫之目標。 

3. 系所目前課程與申請補助課程之關聯度。 

4. 計畫人員及其經費規劃之合理性與完備性。 

5. 申請補助課程是否確認可於計畫執行期間內完成開授。 

6. 申請補助課程與課程模組間的適切性與整合程度。 

7. 業界師資是否符合課程模組內容規劃。 

8. 教學資源配置規劃是否合宜。 

9. 授課年級是否恰當。 

十一、經費核撥及核結： 

(一) 經費核撥：於核定日起 40日內由學校檢具經費領據辦理請領。 

(二) 經費核結：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送部

辦理核結。 

(三) 各案補助額度，由本部審查核定。各該年度預算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

部分刪減，本部得重新核定補助額度，並依預算法第 54 條之規定辦理。 

十二、成效考核： 

(一) 各計畫除應依其規劃課程之推動，自行擬定並達成相關績效指標，研擬相

關工作項目並具體實施達成。 

(二) 本計畫由總辦公室規劃並執行相關管理考評作業，各獲補助計畫應配合參

與相關會議、提報執行進度或成果效益報告，並依相關審議意見，具體配

合改進。必要時，本部得實地訪查各專案計畫運作狀況。 

(三) 各計畫應於年度計畫結束時提出成果報告由本部考評，考評結果將作為本

部相關計畫補助參考。 

(四) 計畫若有進度落後、成果堪虞等情形，本部得要求限期修正及改進；如逾

期未完成且無特殊具體事由，或未通過各階段考評，本部得停止撥付未撥

付之經費，並要求繳回未執行之補助經費。 

十三、聯絡人： 

(一) 專任計畫助理：洪偉玲小姐 

電 話：(04)22859778 

Email：wei1100701@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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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同主持人：張敏寬教授 

電 話：(04)22851549 ext.707 

Email：minkuanc@dragon.nchu.edu.tw 

(三) 主持人：楊谷章教授 

電 話：(04)22851549 ext.228 

Email：gcyang@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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